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

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2/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9_93_B6_E8_c80_312971.htm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

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银监发〔2006〕90号)

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国家邮政局邮政储汇局，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北京、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天津农村合作银行，银监会直接监管的信托投资公司、财

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 为解决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

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适度调整和放宽农

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强化监管

约束，加大政策支持，促进农村地区形成投资多元、种类多

样、覆盖全面、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银行业金融服务体系

，以更好地改进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现就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有关

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适用范围和原则 本意见适用于中西

部、东北和海南省的县（市）及县（市）以下地区，以及其

他省（区、市）的国定贫困县和省定贫困县（以下统称农村

地区）。 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调整涉及面广，

要积极、稳妥地开展这项工作，按照“先试点，后推开；先

中西部，后内地；先努力解决服务空白问题，后解决竞争不

充分问题”的原则和步骤，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办法



，稳步推开。首批试点选择在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

吉林、湖北6省（区）的农村地区开展。 二、准入政策调整

和放宽的具体内容 （一）放开准入资本范围。积极支持和引

导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

收购、新设以下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是鼓励各类资本到

农村地区新设主要为当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村镇银行。二

是农村地区的农民和农村小企业也可按照自愿原则，发起设

立为入股社员服务、实行社员民主管理的社区性信用合作组

织。三是鼓励境内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

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四是支持各类资本参股、收购

、重组现有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也可将管理相对规范

、业务量较大的信用代办站改造为银行业金融机构。五是支

持专业经验丰富、经营业绩良好、内控管理能力强的商业银

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到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鼓励现有的农

村合作金融机构在本机构所在地辖内的乡（镇）和行政村增

设分支机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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